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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SES XXXX—XXXX
T/CSES XXXX—XXXX

II
III
[bookmark: BookMark4]

水泥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
技术指南
[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77262523][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7099][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986771]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指南规定了水泥行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开展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的一般工作流程、内容、方法和技术要求。
[bookmark: _Hlk152576770][bookmark: _Hlk152576988]本指南适用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年版）》中“水泥3011”类别的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含异地迁建项目），以及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新建、改建、扩建水泥协同处置项目的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5839][bookmark: _Toc77262524][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本指南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指南。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指南。
GB 4915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HJ 2.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HJ 2.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 2.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生态环境部令  第16号）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水泥行业（CETS—AG—02.01—V01—2024）》
《关于推进实施水泥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2024〕5号）
水泥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试行）（公告 2014年 第81号）

[bookmark: _Toc77262525][bookmark: _Toc4236]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8461][bookmark: _Toc32630]
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
[bookmark: _Hlk148997911]大气中吸收和重新放出红外辐射的自然和人为的气态成分，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等。本指南中的温室气体仅包含二氧化碳（CO2）。
[bookmark: _Toc1835][bookmark: _Toc21232]
温室气体排放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建设项目生产运行阶段煤炭、油品、燃气等化石燃料（包括自产和外购）燃烧和工业生产过程等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气体排放量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计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本指南中温室气体排放量即为二氧化碳排放量。
注：二氧化碳当量等于给定温室气体的质量乘以其全球变暖潜势值，二氧化碳全球变暖潜势值为1。
[bookmark: _Toc26818][bookmark: _Toc13727][bookmark: _Hlk14620354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emission from fossil fuel combustion
化石燃料在氧化燃烧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包括煤炭、油品、燃气等化石燃料在各种类型的固定和移动设备中发生氧化燃烧过程产生的排放。
[bookmark: _Toc15312][bookmark: _Toc20663]
替代燃料 alternative fuel 
在熟料生产中被用作热源以替代传统化石燃料的可燃物。主要来源为城市固体废物、工业废物及副产物、生物质等，包括废油、废纺、废轮胎、废塑料、废橡胶、废溶剂、废皮革、废玻璃钢、炭黑、生活垃圾预处理可燃物、生物质燃料等。煤矸石用作生料配料时作为原料，用作燃料入窑时作为化石燃料。
[bookmark: _Toc71][bookmark: _Toc26244][bookmark: _Hlk156312642]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emission from industrial process
生产过程除化石燃料燃烧之外的物理或化学反应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本指南中的工业生产过程排放指碳酸盐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bookmark: _Toc8337][bookmark: _Toc18543]
活动数据 activity data
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表征值，如化石燃料消耗量、熟料产量等。
[bookmark: _Toc1024][bookmark: _Toc11776]
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表征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系数。
[bookmark: _Toc22309][bookmark: _Toc2331][bookmark: _Hlk146203605]
温室气体排放水平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level
[bookmark: _Hlk146203613]建设项目生产运行阶段单位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bookmark: _Toc18011][bookmark: _Toc2816][bookmark: _Hlk146203654]
评价基准年 assessment base year
评价改建、扩建（含异地迁建）建设项目中现有工程温室气体排放现状水平的1个日历年。
[bookmark: _Toc13151][bookmark: _Toc4153]
非碳酸盐替代原料 non-carbonate alternative raw material
[bookmark: _Hlk141083180]在熟料生产中使用可较为显著减少过程排放的替代天然碳酸盐矿石原料的非碳酸盐原料，主要为工业废渣、经过高温煅烧的废渣或明确不含碳酸钙或碳酸镁的原料。
[bookmark: _Hlk148462806][bookmark: _Hlk141083260]注：本文件非碳酸盐替代原料包括括脱硫粉剂（氢氧化钙）、熟石灰、电石渣、镁渣、造纸白泥、氟化钙污泥、磷渣、钒钛渣、氮渣、飞灰、铁合金炉渣、脱硫石膏、磷石膏、钛石膏、氟石膏、硼石膏、模型石膏、柠檬酸渣、钢渣、镍渣、锰渣、锌渣、锡渣、市政污泥、铝渣、硫酸渣、铜渣、铅锌渣、粉煤灰、赤泥。

[bookmark: _Toc11682][bookmark: _Toc15162][bookmark: _Toc172571987][bookmark: _Toc26403][bookmark: _Toc19628][bookmark: _Toc14602][bookmark: _Toc24624840]工作内容和程序
[bookmark: _Hlk146203812][bookmark: _Hlk148997741][bookmark: _Hlk146203877]水泥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政策符合性分析、工程分析、温室气体排放评价、协同减污降碳措施比选与可行性论证、温室气体排放管理与监测计划、评价结论。相关内容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相应章节，其中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设置独立章节，具体工作流程如图4-1所示。
[image: ]
[bookmark: _Hlk146203912]图4-1  水泥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图
[bookmark: _Toc20708][bookmark: _Toc172571988]评价方法
[bookmark: _Toc149300131][bookmark: _Toc26981][bookmark: _Toc151545656][bookmark: _Toc25447][bookmark: _Toc151544884][bookmark: _Toc146189250][bookmark: _Toc24377][bookmark: _Toc157440710][bookmark: _Toc3574][bookmark: _Toc17907][bookmark: _Toc4673][bookmark: _Toc157504331][bookmark: _Toc157502076]政策符合性分析
[bookmark: _Hlk146204286]收集相关资料，分析水泥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国家、区域（园区）和行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或行动方案、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目标任务、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要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清洁能源替代、清洁运输等政策，以及国家、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要求的相符性。
[bookmark: _Toc157504332][bookmark: _Toc319][bookmark: _Toc149300132][bookmark: _Toc151545657][bookmark: _Toc157502077][bookmark: _Toc151544885][bookmark: _Toc146189255][bookmark: _Toc157440711]工程分析
[bookmark: _Hlk146205125]分析水泥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核算边界与产排节点，核算项目实施后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分析减排效益。
[bookmark: _Toc157440712][bookmark: _Toc151545658][bookmark: _Toc149300133][bookmark: _Toc151544886][bookmark: _Toc146189256][bookmark: _Toc157504333][bookmark: _Toc157502078]5.2.1  核算边界
[bookmark: _Hlk146205215]水泥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核算边界包括所有生产、生活设施和系统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分为主要边界与其他边界两类。主要边界为熟料生产系统核算边界，与《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水泥行业（CETS—AG—02.01—V01—2024）》规定的熟料生产核算边界及排放源一致。其他边界包括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产系统及其他相关设施消耗化石燃料燃烧排放、脱硫脱硝过程排放、外购入电力和热力间接排放、温室气体捕集和利用装置收集回用等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等，对于改扩建项目，其他边界仅限于改扩建项目涉及的排放范围之内。
[bookmark: _Hlk146205335]对于涉及“上大压小”、等（减）容量替代、区域削减关停的水泥建设项目，还应核算被淘汰关停削减源、被置换产能项目代表性负荷生产下（近3年平均年生产负荷）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情况。
[image: ]
图5-1  水泥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边界示意图
[bookmark: _Toc151545659][bookmark: _Toc149300134][bookmark: _Toc157504334][bookmark: _Toc151544887][bookmark: _Toc157440713][bookmark: _Toc157502079][bookmark: _Toc146189257]5.2.2  现状调查与分析
收集与水泥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主要技术资料，根据化石燃料及原辅料使用等情况，识别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明确核算技术方法和相关活动数据。
（1）新建项目
依据项目可研报告、立项与工程设计文件、化石燃料成分检验报告、节能评估报告等资料，明确建设项目化石燃料（包括设计和校核）种类、使用量、收到基元素碳含量、收到基低位发热量等，替代燃料种类和使用量，原料、辅料及其他物料种类、使用量等，替代原料种类、使用情况及氧化钙、氧化镁含量，以及熟料产量、水泥产量、年运行小时数等，确保所引用数据有据可依且合理可信。
（2）改扩建及异地迁建项目
[bookmark: _Hlk151555742]调查现有项目评价基准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除参照新建项目所需资料收集相关数据信息外，还需收集现有项目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化石燃料购买合同、能源台账、化石燃料成分检验报告等资料文件。综合考虑评价数据的一致性，原则上现有工程温室气体排放评价基准年应与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基准年保持一致，不一致的，应说明理由。
若现有项目已纳入国家碳排放核算相关平台，可优先从平台引用相关数据信息，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化石燃料燃烧、工业生产过程等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熟料产量、水泥产量、年运行小时数等信息。现有项目存在温室气体排放量缺项的，应根据本指南要求予以分析补充。
[bookmark: _Toc149300135][bookmark: _Toc151544888][bookmark: _Toc157504335][bookmark: _Toc157440714][bookmark: _Toc157502080][bookmark: _Toc151545660]5.2.3  产生与排放情况分析
分析水泥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产排节点，并在工艺流程图中明确产生与排放情况。根据化石燃料燃烧、工业生产过程情况梳理相关活动水平数据，结合减污降碳技术措施建设与运行控制情况，分析影响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因素
[bookmark: _Toc157504336][bookmark: _Toc146189258][bookmark: _Toc149300136][bookmark: _Toc151545661][bookmark: _Toc157440715][bookmark: _Toc151544889][bookmark: _Toc157502081]5.2.4  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
[bookmark: _Hlk146208805][bookmark: _Hlk153200914][bookmark: _Hlk151555791]水泥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量为正常生产运行阶段主要边界和其他边界所有生产设施和系统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包括化石燃料燃烧，即化石燃料在各种类型的固定或移动燃烧设备（如锅炉、窑炉、内燃机等）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熟料对应的碳酸盐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脱硫、脱硝过程排放，外购入电力和热力间接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并扣除温室气体回收利用（处置）未排入环境的量。不包括替代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其中，改建、扩建及异地迁建项目还应单独核算现有项目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新带老”削减量及最终排放量。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中分别按现有项目、拟实施建设项目、削减替代等情形汇总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变化情况。具体参见附录B。
具体核算方法如下：

[bookmark: _Hlk148468601]
E总—企业层级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主要边界—主要边界温室气体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其他边界—其他边界温室气体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建设项目主要边界温室气体排放量（E主要边界）
建设项目主要边界温室气体排放量指水泥熟料生成系统温室气体排放量，等于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与工业过程排放量之和，按公式（2）计算。
		（2）
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E燃烧）
化石燃料在水泥窑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包括替代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也不包括水泥窑点火柴油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具体核算方法见公式（3）。
	                      	（3）
式中：
E燃烧—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FCi	—第i种化石燃料消耗量。一般对于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吨（t）；一般对于气体燃料，单位为万标准立方米（104Nm3）；
NCVar,i—第i种化石燃料收到基低位发热量，一般对于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吉焦每吨（GJ/t）；一般对于气体燃料，单位为吉焦每万标准立方米（GJ/104Nm3）,见附录A.1；
CCi—第i种化石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每吉焦（tC/GJ）,见附录A.1；
OFi—第i种化石燃料碳氧化率，以%表示；
44/12—二氧化碳与碳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2）过程排放量（E过程）
熟料对应的碳酸盐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包括窑炉排气筒（窑头）粉尘和旁路放风粉尘对应的碳酸盐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也不包括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熟料生产的过程排放量按公式（4）计算。
		（4）
式中：
Eck过程,j—熟料生产线j的过程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Qck,j—熟料生产线j的熟料产量，单位为吨（t）；
EFck,j—熟料生产线j对应的过程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吨（tCO2/t），见附录A.2；
Qa,i,j—熟料生产线j的第i类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单位为吨（t）；
EFa,i—第i类非碳酸盐替代原料对应的扣减系数，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吨（tCO2/t），见附录A.3；
i—非碳酸盐替代原料种类；
j—熟料生产线编号。
b）建设项目其他边界温室气体排放量（）
建设项目其他边界温室气体排放量包括水泥熟料生产以外的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产系统及其他相关设施消耗化石燃料燃烧排放、脱硫脱硝过程排放、外购入电力和热力间接排放、温室气体捕集和利用装置收集回用等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等，以及温室气体回收利用（处置）未排入环境的量。

E其他边界—其他边界温室气体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化石燃料-其他设施—其他设施相关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tCO2）；
E脱硫—脱硫工业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脱硝—脱硝工业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净购入电力、热力—净购入使用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发电设施—发电设施相关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回收利用—温室气体回收利用（处置）未排入环境的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1）其他设施相关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E化石燃料-其他设施 ）
其他设施相关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3）计算。
2）烟气脱硫过程脱硫剂（碳酸盐）分解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E脱硫）
                               （6）
（7）
式中：
E脱硫—内脱硫剂（碳酸盐）分解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tCO2）；
CALk—第k种脱硫剂中碳酸盐消耗量，单位为吨（t）；
EFk—第k种脱硫剂中碳酸盐的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吨（tCO2/t），根据“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据库”发布的最新数据或国家碳市场核算指南中的相关数据”取值；
k—脱硫剂类型；
Bk,m—脱硫剂消耗量，单位为吨（t）；
m—脱硫剂消耗量对应的某一时段，如日、月、季度等；
Ik—脱硫剂中碳酸盐含量，单位为%。
3）烟气脱硝过程脱硝还原剂（尿素）水解或热解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E脱硝）
                                     （8）
式中：
E脱硝—脱硝还原剂（尿素）水解或热解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Nn—脱硝过程脱硝还原剂（尿素）消耗量，单位为吨（t）；
0.73—单位脱硝还原剂（尿素）水解或热解释放的二氧化碳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吨尿素（t/t）。
4）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量（）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量按公式（9）计算。
	
	      （9）


式中：
E电力—外购入电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
AD电力—外购入使用的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EF电力—电力排放因子，采用国家更新的省级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兆瓦时（tCO2/MW∙h）。
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采用公式（10）计算。
	
	      （10）


式中：
E热力—外购入热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热力—净购入使用热量，单位为吉焦（GJ）；
EF热力—热力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吉焦（tCO2/GJ）。优先采用供热单位实测数据，没有实测数据的取0.11 tCO2/GJ。国家或地方有要求的，从其规定，并注明来源。
5）发电设施相关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温室气体排放量（）
发电设施相关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一般包括发电锅炉（含启动锅炉）等主要生产系统消耗的化石燃料燃烧以及脱硫脱硝等装置使用化石燃料加热烟气产生的排放，对于掺烧生物质、垃圾、生活污泥等固体废物的火电机组，仅核算其中化石燃料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11）     
式中：
E化石燃料—发电设施相关化石燃料燃烧产生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i—化石燃料的种类，煤炭、油品、燃气等；
FCi—第i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对固体和液体燃料，单位为吨（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标准立方米（104Nm3）；
Car,i—第i种化石燃料收到基元素碳含量，对固体和液体燃料，单位为吨碳/吨（tC/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吨碳/万标准立方米（tC/104Nm3）；
OFi—第i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单位为%，参照附录A.1取值；
44/12—二氧化碳与碳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6）回收利用（处置）的温室气体量（E回收利用）
                              （12）     
式中：
E回收利用—某一时段温室气体回收利用（处置）未排入环境的量，温室气体回收利用（处置）未排入环境的量，包含CCUS产品中固定的温室气体，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Q—某一时段回收利用（处置）未排入环境的含二氧化碳气体体积，单位为万标准立方米（104Nm3）；
P—二氧化碳气体纯度，单位为%；
19.7—标准状况下二氧化碳密度，单位为tCO2/104Nm3。
[bookmark: _Toc149300137][bookmark: _Toc157504337][bookmark: _Toc151544890][bookmark: _Toc146189259][bookmark: _Toc157440716][bookmark: _Toc151545662][bookmark: _Toc2063][bookmark: _Toc157502082]温室气体排放评价
[bookmark: _Toc157504338][bookmark: _Toc157502083][bookmark: _Toc151545663][bookmark: _Toc146189260][bookmark: _Toc151544891][bookmark: _Toc157440717][bookmark: _Toc149300138]5.3.1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核算
[bookmark: _Hlk146267251][bookmark: _Hlk146267283]水泥行业建设项目应核算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排放水平指标为单位产品（熟料）温室气体排放量，具体方法见式（13）。改建、扩建及异地迁建项目还应单独核算现有工程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分析建设项目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量或能源消耗下降率情况。
	
	（13）


式中，
—某一时段新建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Qgd—单位水泥熟料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吨熟料（ tCO2/t）；
P —熟料产量，单位为吨（t）。
[bookmark: _Toc149300139][bookmark: _Toc151545664][bookmark: _Toc146189261][bookmark: _Toc157504339][bookmark: _Toc151544892][bookmark: _Toc157502084][bookmark: _Toc157440718]5.3.2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评价
[bookmark: _Hlk146267412][bookmark: _Hlk149307766][bookmark: _Hlk146267514]a）优先以国家或地方公开发布的相关温室气体排放基准（标准）分析新建、改建、扩建及异地迁建水泥行业建设项目实施后单位产品（水泥熟料）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无国家或地方排放基准（标准）时，可参考国内外同行业或同类项目温室气体排放基准或水平，并说明参考数据的合理性。本文件提出的新建、改建、扩建及异地迁建水泥熟料生产项目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参考值见附录C。
[bookmark: _Hlk146271701][bookmark: _Hlk148998095]b）改建、扩建及异地迁建水泥行业建设项目还应根据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量变化和排放水平核算结果，对工程实施前后协同减污降碳效果进行纵向对比，分析项目实施后全厂协同减污降碳水平提升情况。项目实施后全厂单位产品（水泥熟料）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原则上不得高于现有工程。
[bookmark: _Hlk172570148]c）国家、区域或行业有其他相关温室气体排放基准（标准）或评价要求的，从其规定。
5.3.3减污降碳协同评价
水泥行业建设项目应开展减污降碳协同度评价，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原则上应优于附录C，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原则上应优于附录C中Ⅱ级水平，同时污染物排放强度满足附录D基准值水平。无法同时满足时，应开展减污降碳协同度核算与评价，具体方法见式（14-15）。
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优于Ⅱ级水平，污染物排放强度不满足基准值时，采用公式（14）
      （14）
式中：
S—水泥行业建设项目（水泥熟料）的减污降碳协同度，无量纲； 
ELAP—水泥行业建设项目的污染物排放强度，单位为 mg/m3；
E行业LAP—水泥行业建设项目的污染物排放基准值绩效水平，单位为 mg/m3； 
EGHG—企业边界范围内单位水泥熟料产品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吨熟料（tCO2e/tCKR）； 
E行业GHG—水泥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Ⅱ级水平，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吨水泥熟料（tCO2e/tCKR）；
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不满足Ⅱ级水平，污染物排放强度满足基准值时，采用公式（15）。
      （15）
本指南规定，当水泥行业新（改、扩）建项目减污降碳协同度绝对值应小于1时，即当污染物排放强度不满足基准值水平时，污染物排放强度较基准值水平的增加幅度小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较Ⅱ级水 平的降低幅度，或当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不满足Ⅱ级水平，温室气体排放强度较Ⅱ级水平的增加幅度小于 温室气体排放强度较基准值水平的降低幅度时，该项目可认定为减污降碳协同。当减污降碳协同度绝对值大于1时，应说明情况并提出协同减污降碳措施。
[bookmark: 6.3.2碳排放评价][bookmark: _bookmark71][bookmark: _bookmark72][bookmark: 6.3.1碳排放预测][bookmark: _Hlk146272248][bookmark: _Toc146189262][bookmark: _Hlk146271903][bookmark: _Toc151544893][bookmark: _Toc28965][bookmark: _Toc157504340][bookmark: _Toc149300140][bookmark: _Toc151545665][bookmark: _Toc157440719][bookmark: _Toc157502085]协同减污降碳措施比选与可行性论证
[bookmark: _Hlk146272593]5.3.1工作要求
[bookmark: _Hlk152004178][bookmark: _Hlk146272682][bookmark: _Hlk148998349][bookmark: _Hlk146272693]从源头防控（工艺设计、设备选型、平面布置等）、过程控制、末端治理、回收利用等方面提出水泥行业建设项目拟采取的温室气体控制技术措施和管理方案，并根据HJ 2.1、HJ 2.2、HJ 2.3和《关于推进实施水泥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2024〕5号）关于污染治理措施方案选择的要求，开展基于协同减污降碳的废气、废水等污染防治与环境风险防控技术措施多方案比选工作，分析比选后采取温室气体控制措施的类型和工艺，并核算由此带来的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变化情况，形成减污降碳协同措施清单。
[bookmark: _Hlk146273047]5.3.2比选原则
[bookmark: _Hlk146273096][bookmark: _Hlk148998430]在环境污染物治理与排放满足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与政策要求的前提下，对于项目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达到国家或者地方环境质量标准的因子，应平衡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减排，在确保项目投产后区域环境质量不恶化的前提下，其对应的污染物应优先选择温室气体排放量小的达标可行技术与运行控制方案；对于项目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未达到国家或者地方环境质量标准的因子，应以改善区域环境质量为目标，在确保项目投产后区域环境质量有改善的前提下，其对应的污染物应根据《水泥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试行) 》优先选择温室气体排放量小的最佳可行技术与运行控制方案。
5.3.3可行性论证
[bookmark: _Hlk146272212][bookmark: _Hlk146272456]a）对拟采取的余热、余压、余能利用等绿色节能工艺，替代燃料、替代原料等协同控制等技术，温室气体捕集回收利用等措施开展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其有效性判定应以同类或同措施的实际运行效果为依据，没有实际运行经验的可利用工程化试验数据。相关技术措施列入国家绿色低碳先进技术成果目录等文件的，可简要说明。对于采用温室气体捕集回收利用措施的，还应明确所捕集温室气体的利用去向及可靠性。
[bookmark: _Hlk147748322][bookmark: _Hlk146273632]b）鼓励水泥行业建设项目在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技术装备与工艺、清洁能源利用、温室气体捕集回收利用等方面开展工程示范与实践。
[bookmark: _Toc12481]建设项目优化调整建议 
根据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评价结果，结合减污降碳措施比选和可行性论证，对水泥建设项目提出优化能源结构、提高用能效率、采用原料替代等优化调整建议，降低项目温室气体排放水平。
[bookmark: _Toc157502086][bookmark: _Toc157440720][bookmark: _Toc26372][bookmark: _Toc146189263][bookmark: _Toc149300141][bookmark: _Toc157504341][bookmark: _Toc151545666][bookmark: _Toc151544894]排放管理与监测计划
[bookmark: _Hlk146212351][bookmark: _Hlk150523069]a）编制水泥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明确温室气体排放过程管理要求，以及拟配备能源与排放计量/检测设备的数量、位置、技术要求等。鼓励水泥行业建设项目开展温室气体排放在线监测试点与实践。
[bookmark: _Hlk146212383]b）提出水泥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报告和核查工作计划。建立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所需参数相关的监测和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并根据《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水泥行业（CETS—AG—02.01—V01—2024）》等文件，明确熟料产量、化石燃料消耗量、低位发热量、替代燃料消耗量、替代原料消耗量、脱硫碳酸盐和脱硝尿素消耗量等指标的监测频次、监测方法、记录信息、保存年限等。其中，新建、改建、扩建及异地迁建水泥行业建设项目化石燃料元素碳含量鼓励采用实测法。
[bookmark: _Toc146189264][bookmark: _Toc8965]c）水泥行业建设项目减污降碳技术措施、跟踪监测计划等内容纳入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
[bookmark: _Toc149300142][bookmark: _Toc157502087][bookmark: _Toc29670][bookmark: _Toc157440721][bookmark: _Toc151545667][bookmark: _Toc157504342][bookmark: _Toc151544895]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bookmark: _bookmark73][bookmark: 6.4_碳减排潜力分析及建议][bookmark: _Hlk146211974][bookmark: _Hlk153201379]a）概括总结水泥行业建设项目实施的政策符合性、温室气体排放、减污降碳措施可行性及效果、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温室气体排放管理与监测计划等。
[bookmark: _Hlk146212102][bookmark: _Hlk148998538]b）结合国家、区域和行业温室气体排放与控制相关行动方案、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目标与技术要求等，给出水泥行业建设项目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是否满足相关要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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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5]

[bookmark: _Toc20847][bookmark: _Toc172571991]
（资料性附录）
表A.1  水泥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常用化石燃料相关参数缺省值*1
	[bookmark: _Toc1909933938]化石燃料品种
	计量单位
	低位发热量*1
（GJ/t或GJ/104Nm3）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碳氧化率
（%）

	固体燃料
	无烟煤
	t
	22.867*2
	0.02749*3
	99*3（水泥窑）
95*3（发电锅炉）
85*3（工业锅炉）

	
	烟煤
	t
	23.076*2
	0.02618*3
	

	
	褐煤
	[bookmark: OLE_LINK5]t
	14.759*2
	0.02797*3
	

	
	煤矸石*4
	t
	8.374*5
	0.02541*3
	

	
	煤泥
	t
	12.545*6
	0.02541*3
	

	
	焦炭*7
	t
	28.435*6
	0.02942*3
	

	
	石油焦
	t
	32.500*8
	0.02750*3
	

	液体燃料
	原油
	t
	41.816*6
	0.02008*3
	98*3

	
	燃料油
	t
	41.816*6
	0.02110*3
	

	
	汽油
	t
	43.070*6
	0.01890*3
	

	
	柴油
	t
	42.652*6
	0.02020*3
	

	
	煤油
	t
	43.070*6
	0.01960*3
	

	
	液化天然气
	t
	51.498*5
	0.01720*3
	

	
	液化石油气
	t
	50.179*6
	0.01720*3
	

	
	煤焦油
	t
	33.453*6
	0.02200*8
	

	
	炼厂干气
	t
	45.998*6
	0.01820*3
	

	气体燃料
	天然气
	104Nm3
	389.310*6
	0.01532*3
	99*3

	
	高炉煤气
	104Nm3
	33.000*2
	0.07080*8
	

	
	转炉煤气
	104Nm3
	84.000*2
	0.04960*8
	

	
	焦炉煤气
	104Nm3
	173.854*2
	0.01210*8
	

	*1根据GB/T 3102.4国际蒸汽表卡换算，1千克标准煤（kgce）低位发热量为29307.6kJ，即7000kcal，本说明1kcal折算为4.1868kJ。
[bookmark: OLE_LINK8]*2数据取值来源为《2005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
*3数据取值来源为《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4煤矸石用作生料配料时作为原料，用作燃料入窑时作为化石燃料。
*5数据取值来源为GB/T 2589-2020《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6数据取值来源为《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22》。
*7兰炭作为燃料时，缺省值可参考焦炭。
*8数据取值来源为《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及2019年修订版。




表A.2  熟料的过程排放因子
	名称
	扣减系数（tCO2/t）

	硅酸盐水泥熟料
	0.535

	白色硅酸盐水泥熟料
	0.550

	硫（铁）铝酸盐水泥熟料
	0.413

	铝酸盐水泥熟料（有过程排放）
	0.292



[bookmark: _Toc172571992][bookmark: _Toc159419093]
表A.3  常用非碳酸盐替代原料对应的扣减系数
	[bookmark: OLE_LINK1]名称
	扣减系数（tCO2/t）

	脱硫粉剂（氢氧化钙）、熟石灰
	0.600

	电石渣、镁渣
	0.480

	造纸白泥、氟化钙污泥、磷渣
	0.375

	钒钛渣、氮渣、飞灰、铁合金炉渣
	0.305

	脱硫石膏、磷石膏、钛石膏、氟石膏、硼石膏、模型石膏、柠檬酸渣
	0.245

	钢渣、镍渣
	0.215

	锰渣、锌渣、锡渣
	0.135

	市政污泥、铝渣、硫酸渣、铜渣、铅锌渣、粉煤灰、赤泥
	0.055



表A.4  脱硫剂（碳酸盐）排放因子缺省值
	碳酸盐种类
	EFk（tCO2/t）

	CaCO3
	0.440

	MgCO3
	0.522

	Na2CO3
	0.415

	NaHCO3
	0.524

	BaCO3
	0.223

	Li2CO3
	0.596

	K2CO3
	0.318

	SrCO3
	0.298

	FeCO3
	0.380

	数据取值来源为《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1部分：发电企业》（GB/T 32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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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2985]
表B.1  水泥行业建设项目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变化情况核算表
	类型
	指标名称
	单位
	企业现有项目a
	拟实施建设项目b
	现有项目“以新带老”削减量c
	其他替代削减量f
	最终排放量d

	废气
	二氧化硫
	t
	
	
	
	
	

	
	氮氧化物
	t
	
	
	
	
	

	
	烟尘
	t
	
	
	
	
	

	
	……
	
	
	
	
	
	

	废污水
	……
	t
	
	
	
	
	

	固体废物
	……
	t
	
	
	
	
	

	温室气体
	二氧化碳
（项目主要边界）e
	t
	
	
	
	
	

	
	二氧化碳
（项目其他边界）e
	t
	
	
	
	
	

	
	二氧化碳
（其他削减源）
	t
	—
	—
	—
	
	—

	
	二氧化碳
（合计）
	t
	
	
	
	
	

	a 拟实施建设项目为新建项目时，现有项目排放量均为零。拟实施建设项目为改建、扩建及异地迁建项目时，填报项目实施前现有项目核算边界内评价基准年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b 以拟实施新建、改建、扩建及异地迁建项目为对象，核算核算边界内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量。
c 改建、扩建及异地迁建项目实施后，现有项目实施减污降碳后产生的“以新带老”削减量。拟实施项目为新建项目时，企业无现有项目，“以新带老”排放量为零。
d拟实施建设项目为改建、扩建及异地迁建项目时，最终排放量 = 企业现有项目排放量 + 拟实施建设项目排放量 -现有项目“以新带老”削减量-其他替代削减量。拟实施建设项目为新建项目时，仅核算拟实施建设项目的排放量和其他替代削减量。
e 仅针对水泥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
f 涉及水泥行业削减替代源的，按照本指南提出的边界进行核算统计，非水泥电行业削减替代源原则上只核算化石燃料燃烧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表B.2  水泥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表
	核算对象
	单位熟料温室气体排放水平（tCO2/t）

	
	水泥熟料生产
	熟料生产+其他

	企业现有项目a
	
	

	拟实施建设项目b
	
	

	实施后全厂c
	
	

	a 以现有项目温室气体排放量为基础核算相应数值，新增项目无需核算。  
b 以拟建的新建、改建、扩建及异地迁建项目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基础核算相应数值。
c 以拟建项目实施后全厂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基础核算相应数值  




表B.3  水泥行业建设项目减污降碳协同措施清单一览表
	序号
	温室气体排放节点
	具体减污降碳措施
	预期减污降碳效果

	1
	源头防控
	
	

	2
	过程控制
	
	

	3
	末端治理
	
	

	4
	回收利用
	
	





[bookmark: _Toc19936][bookmark: _Toc23332][bookmark: _Toc110528236][bookmark: _Toc110528235]
[bookmark: _Toc31049][bookmark: _Toc136873589][bookmark: _Toc172572001][bookmark: _Toc146189275]（资料性附录）
[bookmark: _Toc172572002][bookmark: _Hlk147748131][bookmark: _Hlk146269622]表C  新增硅酸盐水泥熟料生产建设项目a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参考值b
	产品类型
	排放水平
（tCO2/t）

	[bookmark: _Hlk149316811]
	Ⅰ级水平
	[bookmark: _Hlk149316820]Ⅱ级水平

	水泥熟料
	0.80
	0.83

	a 不包括白色硅酸盐水泥熟料生产建设项目
b 主要边界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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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769]
[bookmark: _Toc32078]（资料性附录）
表D  新增水泥熟料生产建设项目a单位产品污染物排放水平参考值b
	产品类型
	主要大气污染物基准水平

	氮氧化物（kgNOx/t熟料）
	[bookmark: _GoBack]0.125

	a 包括改建、扩建及异地迁建项目，不包括白色硅酸盐水泥熟料生产建设项目
b 主要边界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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